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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21】第 14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公司 2021 年 3 月 19 日披露《关于对深交所关注函(中小板关注

函【2021】第 128 号)的回复公告》（以下简称公告），我部对回函内

容高度关注，请公司认真核查并对以下事项作出说明： 

1、根据《公告》，本次对金华手速评估主要依据大华出具的审阅

报告（大华核字[2021]000765 号），反映金华手速网络直播互动平台

运营业务相关的财务数据剥离后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。请你公司

补充披露金华手速的审阅报告（大华核字[2021]000765 号），说明用

于本次评估的主要财务数据与金华手速 2020 年年度审计报告中的对

应数据是否存在较大差异，并说明其原因及计算过程，相关会计处理

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有关规定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2、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5 号——交

易与关联交易》第四章第四十五条的要求，请你公司董事会对评估机

构的选聘、评估机构的独立性、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发表明

确意见，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对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、评估机构的胜任

能力、评估机构的独立性、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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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根据《公告》，评估人员认为：企业的价值不仅是由账面资产

创造的，还包括不在账面上体现的各项资源所创造的价值，如技术、

人力资源、营销渠道以及客户资源等，而资产基础法只考虑了企业账

面上存在的资产的价值。请对以下事项作出说明： 

（1）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5 号——交

易与关联交易》第四章第四十七条的要求，请详细披露具有合理比较

基础的可比交易案例，以及根据宏观经济、交易条件、行业状况的变

化，和评估标的收益能力、竞争能力、技术水平、地理位置、时间因

素等对可比交易案例作出的调整，从而得出评估结论的过程。 

（2）请详细对比金华手速、山东中弘（以下简称标的公司）与其

参照公司在技术专利、人力资源、营销渠道以及客户资源等方面的差

异情况。 

（3）请综合判断参照公司是否在上述方面较标的公司存在明显优

势，并说明本次评估过程中财务指标综合评价模型所选用的财务指标

的选取方法、依据，是否能够在评价结果中体现标的公司与参照公司

在技术、人力资源、营销渠道以及客户资源等方面的差异情况。 

请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根据《公告》，本次收购完成后，你公司通过徐州仁者水持有

山东中弘 49%的股权，徐州睦德持有山东中弘 21%的股权，徐州龙

创通过徐州绍创弘达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徐州绍创）持

有山东中弘 30%的股权。你公司附属机构向山东中弘委派一名董事，

其余两名董事由徐州绍创委派，总经理亦由徐州绍创提名，你公司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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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对山东中弘董事会形成控制，亦无法控制山东中弘的管理层。请你

公司说明未在本次收购后对山东中弘采取控制的原因，是否有利于保

护上市公司权益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

年 3 月 24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浙江

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

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

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1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